
江苏泗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泗阳光华新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报告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现将江苏泗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与泗阳光华新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披露如下：

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2026年5月8日,经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对关联方泗阳光华新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授信额度由20000万元调减为7850万元, 期限、用途和担保条件按照原授信和决议要求执行。
交易对手情况

基本情况

泗阳光华新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法人代表薛玉杰，注册地址泗阳县众兴镇北京中路1号，注册资本27178.57万元，由泗阳县民康农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控股。经营范围：对太阳能发电项目、风力发电项目投资、开发、建设运营等，电力设施承装；电力生产、销售等。截至2025年末，企业总资产约101045万元，总负债55826万元，资产负债率约55.25%；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20325万元，利润1043万元。

与本行关联关系

泗阳光华新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行股份3591.03万股，占比6.62%，为本行主要股东和关联方。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其控股股东泗阳县民康农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及泗阳县民康农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为本行关联方。本行与泗阳县民康农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泗阳光华新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泗阳现代农业产业园实业有限公司、泗阳县扶贫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泗阳县静思园殡葬服务有限公司、泗阳县粮润港口仓储有限公司、泗阳县穿城粮食储销有限公司、江苏泗阳成子湖文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进行的授信类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授信额度纳入集团统一授信管理。

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的定价按照一般商业原则进行，贴现利率执行本行利率定价管理规定，按照公允原则确定，定价以不优于本行对非关联方交易的条件进行。

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截至2026年3月末，本行资本净额为369245.36万元，对泗阳光华新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授信7850万元，占上季度末资本净额的2.13%，其所属集团在本行授信总额占上季度末资本净额的13.51%，符合《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关于“银行机构对单个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银行机构上季末资本净额的10％，银行机构对单个关联法人或非法人所在集团客户的合计授信不得超过银行机构上季末资本净额的15％”的规定。

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关于拟向关联方民康集团授信49900万元的议案》已依次经本行第五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本行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客观的立场，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对泗阳光华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授信额度调整为7850万元，属于公司正常授信业务，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并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江苏泗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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